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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2022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

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145 号）（下称《告知书》）。根据《告知书》查

明涉嫌违法的事实，如果公司 2019 年末、2020 年末净资产经追溯调整后为负，

进而可能导致 2020 年末、2021 年末连续两年净资产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如果 2020 年

末、2021 年末两年净资产不连续为负，则公司股票可能不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情形。

目前，公司正在对《告知书》涉嫌违法的事实和财务数据予以核实，公司

是否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调整不以此《告知书》为依据，最终结果以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决定书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在收到正式的处罚决定后及

时披露相关信息。公司股票将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起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1年 9月 17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92021017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9月 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编

号：2021-117）。

2022年 11月 11日，公司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



知书》（处罚字〔2022〕145号），具体内容如下：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丰汇租赁有限公司、朱要文、汪洋、崔亿栋、

周汉生、杨彪、何玉水、季庆滨、宋丽娜、赵国文、韩雪、任会清、许静、何小

敏、张金铸、纪长钦、胡凤滨、夏斌、孙旭东、杨敬平、刘道仁、马中文、姜永

田、刘开才：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洲慈航）、丰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汇租赁）等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

案，已由我会调查完毕，我会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

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你们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金洲慈航、丰汇租赁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一）金洲慈航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2015 年 2 月 3 日，金洲慈航停牌筹划重大事项。6月 1日，金洲慈航披露了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交易报告书草案》）、《丰汇租赁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包含丰汇租赁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财务报表）等

文件。根据《交易报告书草案》，金洲慈航拟通过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

方式，购买中融（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4位股东合计持有的丰汇租赁 90%

的股权，交易对价为 594,990 万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109 号，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2015 年 6 月 17 日，金洲慈航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事项。10 月 30 日，金洲慈航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金叶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向中融（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2403 号）。11 月 3 日，金洲慈航披露了《金叶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以下简称《交易报告书》）。11 月 5 日，丰汇租赁 90%股权变更登记至金洲慈

航名下。



金洲慈航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交易报告书草案》及《交

易报告书》中承诺“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丰汇租赁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

的财务报表由丰汇租赁时任董事长汪洋、时任财务总监崔亿栋签字，并由丰汇租

赁加盖公章。

（二）金洲慈航、丰汇租赁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文件未按规定披露丰汇租

赁的关联交易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宋丽娜先后任丰汇租赁副总裁、高级副总裁。

2012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宋丽娜持有海润泰达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

泰达）70%的股份，是海润泰达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天水紫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水紫金）、北京昊诚拓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诚拓

天）、济南泉溪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泉溪海）是海润泰达间接控股的

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正）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

项、《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 号）第四条第十项

的规定，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天水紫金、昊诚拓天、济南泉溪海是

丰汇租赁的关联方。

2014 年,丰汇租赁及其子公司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广茂）与天水紫金、昊诚拓天、济南泉溪海等公司发生了提供资金、咨询服务、

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与回购等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合计 121,156.20 万元，占丰

汇租赁当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7.37%。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证监会公告〔2014〕53 号） 第三十七条，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文

件应披露丰汇租赁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事项。丰汇租赁未按规定在两年一期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披露上述关联交

易。《交易报告书草案》《交易报告书》《丰汇租赁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等文件

未披露上述关联交易，存在重大遗漏。

以上事实有相关公告、丰汇租赁财务账套、银行流水、相关合同、询问笔录、

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

金洲慈航披露存在重大遗漏的《交易报告书草案》和《交易报告书》的行为，



涉嫌违反了《重组办法》第四条，以及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重组办法》第五十

五条第一款和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行为。金洲慈航

时任董事长朱要文参与、主导涉案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赵

国文参与涉案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能保证金洲慈航披露的《交易报告书草案》

《交易报告书》等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朱要文、赵国文是对金洲慈航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丰汇租赁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属于《重组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有

关各方”，以及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

人”。丰汇租赁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重组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构成《重组

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和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行

为。丰汇租赁时任董事长汪洋和时任财务总监崔亿栋参与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

审批，且签署了丰汇租赁两年一期财务报表。汪洋、崔亿栋是对丰汇租赁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二、金洲慈航 2017 年、2018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6 年至 2018 年

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经查，金洲慈航 2017 年度虚增营业收入 1,070,604,792.35 元、利润总额

1,232,804,915.37 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9.15%、利润总额的 91.59%；2018

年度虚增营业收入 59,999,982.00 元、利润总额 59,999,982.00 元、存货

1,768,527,137.70 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0.57%、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1.93%、

净资产的 26.90%，金洲慈航 2017 年、2018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同时，金

洲慈航 2016 年至 2018 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存在重大遗漏。具体违法行为如下：

（一）2017 年度虚增咨询服务收入

2017 年，金洲慈航子公司丰汇租赁通过国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中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投资）、磐石实业（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

石实业）、北京星曼锐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曼锐同）和西安娜丝宝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娜丝宝）等 6家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291,700 万元。

同时，丰汇租赁及其子公司重庆丰达渝瑞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丰赢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宿迁丰达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丰达）前端一次

性向中进投资、磐石实业、星曼锐同、西安娜丝宝收取咨询服务费 106,200 万元。

经查，丰汇租赁未实际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丰汇租赁收取的咨询服务费来源

于其向上述客户发放的委托贷款资金。上述咨询服务不具有商业实质和真实性，

不应确认咨询服务收入。上述行为导致金洲慈航 2017 年度虚增营业收入

1,001,886,782.14 元，虚增利润总额 1,001,886,782.14 元。

（二）2017 年度虚假债权收益权转让

2014 年至 2016 年，在开展融资租赁、委托贷款等业务中，丰汇租赁及其子

公司宿迁丰达、天津广茂形成对东营恒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营恒诚）、

山东优卡特橡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卡特）、北京天天美尚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美尚）等 8 家公司及霍庆华、王丹等人合计债权金额

1,387,417,375.02 元。

2017 年 12 月，丰汇租赁及其子公司宿迁丰达、天津广茂分别与天津滨海正

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正信），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睿银盛嘉）签订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将上述债权收益权（指依据基

础债权产生的获取现金收益的权利）转让给滨海正信、睿银盛嘉，转让价款

1,233,762,770.89 元。

2018 年 4 月，滨海正信、睿银盛嘉与上海沣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海沣真）签订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将上述债权收益权转让给

上海沣真，转让价款 1,237,464,059.22 元。

经查，上述债权收益权转让的购买方睿银盛嘉、滨海正信仅提供通道服务。

上海沣真收购上述债权收益权的资金最终由丰汇租赁提供。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

的资产提供方和资金提供方均是丰汇租赁。上述债权收益权虚假转让涉及的基础

债权，不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

截止转让时，上述债权已发生本息或租金逾期的情形。其中，丰汇租赁及其

子公司宿迁丰达、天津广茂对东营恒诚、优卡特、天天美尚等多笔债权申请强制

执行，并因债务人及担保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丰汇租赁对

上述债权至少应计提减值损失 162,200,123.02 元，导致金洲慈航 2017 年度少计

资产减值损失 162,200,123.02 元，虚增利润总额 162,200,123.02 元。



（三）2017 年度虚增利息收入

2017 年 1 月，上海贯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贯惠）向丰汇租

赁子公司天津广茂借款 32,800 万元。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上海贯

惠向天津广茂合计偿还本息约 35,049.23 万元。2017 年度，丰汇租赁相应确认

利息收入 21,238,041.21 元。

经查，2016 年 1 月，丰汇租赁以其持有的债权通过上海贯惠向植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融资 30,000 万元。2017 年 1 月，上海贯惠向天津广茂借款，用于偿

还上述融资款。上海贯惠向天津广茂的还款资金最终来源于丰汇租赁和天津广茂。

上述业务实质为丰汇租赁内部的资金往来。以上事实导致金洲慈航 2017 年度虚

增营业收入 21,238,041.21 元，虚增利润总额 21,238,041.21 元。

（四）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虚增利息收入

2016 年 12 月，金洲慈航向天津广茂借款 45,000 万元用于向丰汇租赁增资。

经朱要文安排，上述内部借款以向客户发放委托贷款的形式过账。

2016 年 12 月，深圳市前海金喜福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喜福）向

天津广茂借款 45,000 万元，该 45,000 万元最终流入金洲慈航。2017 年 7 月，

山东点对点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对点）向丰汇租赁借款 48,000 万元，用

于偿还金喜福与天津广茂之间 45,000 万元的借款本息。2017 年 12 月，深圳市

福瑞欧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欧）、深圳市贵友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友）合计向丰汇租赁借款 50,000 万元，用于偿还点对点与丰汇租赁之

间的 48,000 万元借款的本息。

经查，上述事项实质为内部借款。丰汇租赁及天津广茂 2017 年度确认利息

收入 47,479,969.00 元，2018 年度确认利息收入 59,999,982.00 元，但金洲慈

航母公司报表未将上述借款费用入账。上述事项导致金洲慈航虚增 2017 年度营

业收入 47,479,969.00 元，虚增利润总额 47,479，969.00 元；导致金洲慈航 2018

年度虚增营业收入 59,999,982.00 元，虚增利润总额 59,999,982.00 元。

（五）2018 年度虚增存货

2018 年度，金洲慈航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集团有限公司虚构向朱国兴实

际控制的北京兴龙马珠宝有限公司等 10 家公司借出黄金 7,482,661.89 克，虚增

存货 1,768,527,137.70 元占当期披露净资产的 26.90%。



（六）2016 年至 2018 年未披露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

关联交易

2016 年 8 月 20 月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金洲慈航在未经过审议程序的情

况下直接或者间接向控股股东深圳前海九五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集

团）实际控制人朱要文及其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 450,310 万元。其中，2016

年度非经营资金占用发生额为 46,000 万元，占当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5%，期

末余额为 6,000 万元；2017 年度非经营资金占用发生额为 68,000 万元，占当期

经审计净资的 7.22%，期末余额为 68,000 万元；2018 年度非经营资金占用发生

额 336,310 万元，占当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1.15%，期末余额为 214,310 万元。

九五集团、朱要文及其关联方主要通过五种方式占用金洲慈航资金，一是直

接或间接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二是以上市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相

关款项最终流入控股股东账户；三是通过债权转让及债务重组将资金提供给控股

股东；四是控股股东代收并占用应收账款回款；五是向第三方转移资金用于投资

理财。

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六条第六项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6〕31

号、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金洲慈航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金

洲慈航 2016 年至 2018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前述情况，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年度报告，咨询服务协议、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资金使用

协议等业务合同，相关客户的情况说明，记账凭证，银行账户资料，银行流水，

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金洲慈航 2017 年、2018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6 年至 2018 年年度

报告存在重大遗漏的行为，涉嫌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行为。

朱要文、汪洋、崔亿栋、杨彪、周汉生、何玉水、赵国文、任会清、张金铸、

孙旭东、杨敬平、刘道仁、何小敏、纪长钦、胡凤滨、夏斌、姜永田、刘开才等

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金洲慈航 2016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朱要文、汪洋、崔亿栋、杨彪、周汉生、季庆滨、宋丽娜、何玉水、韩雪、

任会清、张金铸、许静、孙旭东、杨敬平、刘道仁、何小敏、纪长钦、胡凤滨、

夏斌、姜永田、刘开才等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金洲慈航 2017 年年

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朱要文、杨彪、周汉生、韩雪、任会清、张金铸、孙旭东、杨敬平、刘道仁、

马中文等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金洲慈航 2018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

确认意见，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汪洋、崔亿栋、何玉水、季庆滨、

许静等时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签署金洲慈航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

见。

金洲慈航时任董事长朱要文组织、参与、实施了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虚增

利息收入、2018 年度虚增存货、2016 年至 2018 年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事项，知

悉 2017 年度虚增咨询服务收入事项。时任董事，副总裁汪洋，时任副总裁崔亿

栋，参与、实施了 2017 年度虚增咨询服务收入、2017 年度虚假债权收益权转让、

2017 年度虚增利息收入、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虚增利息收入、2016 年至 2018

年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事项。时任财务总监杨彪，时任董事、副总裁周汉生参与、

实施了 2018 年度虚增存货事项。时任副总裁季庆滨、宋丽娜参与、实施了 2017

年度虚增咨询服务收入、2016 年至 2018 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时任董事、

总裁何玉水参与、实施了 2016 年至 2018 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朱要文、汪

洋、崔亿栋、杨彪、周汉生、季庆滨、宋丽娜、何玉水是对金洲慈航相关定期报

告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金洲慈航时任董事张金铸，时任董事何小敏，时任董事马中文，时任独立董

事纪长钦、胡凤滨、夏斌，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赵国文，时任总会计师任会清，

时任总经济师姜永田、时任总工程师刘开才，时任副总裁许静，时任董事会秘书

韩雪、时任监事孙旭东、杨敬平、刘道仁未按照勤勉尽责的要求，对相关信息披

露事项履行确认、审核职责，为相关年度报告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朱要文作为金洲慈航实际控制人，授意、组织相关人员实施 2017 年和 2018

年虚增利息收入、2018 年虚增存货、2016 年至 2018 年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事项，

隐瞒、不告知应当披露的信息，涉嫌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三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

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情形。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

1.对金洲慈航、丰汇租赁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60 万元罚款；

2.对朱要文给予警告，并处以 90 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罚款 30 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信息披露违法罚款 60 万元；

3.对汪洋、崔亿栋、杨彪、周汉生、季庆滨、宋丽娜、何玉水给予警告，并

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

4.对赵国文、韩雪、任会清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 万元罚款；

5.对张金铸、许静、孙旭东、杨敬平、刘道仁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 万

元罚款；

6.对何小敏、纪长钦、胡凤滨、夏斌、姜永田、刘开才、马中文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5万元罚款。

朱要文作为金洲慈航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组织、参与、实施了 2017

年和 2018 年虚增利息收入，2018 年虚增存货、2016 年至 2018 年非经营性占用

资金等事项，知悉 2017 年度虚增咨询服务收入等事项，在涉案违法活动中起主

要作用，涉及金额特别巨大，违法情节特别严重。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二

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四条和第五条第三项、第七项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朱要文采取终身市

场禁入措施。

汪洋、崔亿栋作为丰汇租赁的高级管理人员，全程参与了金洲慈航收购丰汇

租赁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提供存在重大遗漏的财务信息；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二人担任金洲慈航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继续担任丰汇租赁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实施了 2017 年虚增咨询服务收入、2017 年虚假债权收益权转让、2017

年虚增利息收入、2017 年和 2018 年虚增利息收入。2016 年至 2018 年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等事项，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情节较为严重。依据 2005 年《证券法》

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一项。

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汪洋、崔亿栋采取 10 年市场禁入措施。



杨彪作为金洲慈航时任财务总监，负责编制财务报告，其参与、实施了 2018

年虚增存货事项，签署了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 2016 年至 2018 年年度报告，

违法情节严重。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

（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

杨彪采取 5年市场禁入措施。

上述人员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

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

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

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及市

场禁入决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告知书》查明涉嫌违法的事实，如果公司 2019 年末、2020 年末

净资产经追溯调整后为负，进而可能导致 2020年末、2021年末连续两年净资产

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触及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如果 2020年末、2021年末两年净资产不连续为负，则公司股票

可能不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目前，公司正在对《告知书》涉嫌违法的事实和财务数据予以核实，公司是

否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调整不以此《告知书》为依据，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正式决定书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在收到正式的处罚决定后及时披露

相关信息。公司股票将于 2022年 11月 14日起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规则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水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维护

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3、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此次行政处罚事项预计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4 日


